附件3：
《四川农业大学学生工管理工作规定》有关章节
六、学生表彰奖励
（六）单项奖学金
在参评学年获得以下成绩的，可以申请参评单项奖学金，同一项目多重获奖的按最高级别奖励，不重复奖励。
1.学术论文奖：以第一作者发表收录学术论文（以学校人事处对教师的认定范围为准），每篇奖励500元，达到硕士研究生发表论文奖励标准的按其相同标准奖励。

2.获取专利奖：排名第一获发明专利的奖励2000元，获实用新型专利的奖励1000元，获外观设计专利的奖励500元。

3.英语成绩突出奖：参加CET-6考试500分、托福考试90分、GRE考试260分、雅思考试7分及以上者，奖励500元。参加GMAT考试700分及以上或参加WSK考试成绩合格者，奖励1000元。

4.执（职）业资格证书奖：取得执业资格证书，国际公认和国家认证注册的奖励600元，省级认证注册的奖励300元。取得翻译资格证（CATTI）（二级）、法律职业资格证书、高级程序员、心理咨询师、国家一级裁判等公共职业证书的奖励300元。

5.学业深造奖：取得公派留学项目资格者奖励5000元。

6.竞赛奖

凡参加学科竞赛、专业技能竞赛、挑战杯竞赛、文体竞赛活动等获奖的，按项目分别给予以下奖励：

（1）获得A类（经认定相当于国际或国家级水平）竞赛奖励的，按特等奖3000元、一等奖2000元、二等奖1500元、三等奖1000元予以奖励。

（2）获得B类（经认定相当于省部级水平）竞赛奖励的，按特等奖1000元、一等奖600元、二等奖400元、三等奖200元予以奖励。

竞赛项目实行定向申报制，仅限在学校公布受理的项目内（见附件2）申报，其余不予受理。

7.各种荣誉称号奖励

（1）获优秀大学毕业生荣誉称号，奖励300元；
（2）获得校级以上荣誉称号的，在校级奖励基础上追加奖金。获得国家级荣誉称号，或两部委以上联合授予荣誉称号的集体和个人，追加奖金500元；获得省（部）级荣誉称号，追加奖金200元；获厅（局）级表彰，追加奖金100元。

